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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私立南六公益慈善基金會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一、  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說明 

財團法人私立南六公益慈善基金會，於民國 104 年 1 月 14 日經衛生福利部核准成

立，其主要目的為辦理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為目的。 

二、 通過財務報告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告於民國 110 年 05月 01 日經董事會通過。 

三、  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基金會之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如下： 

(一) 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據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

企業會計準則及其解釋編製。 

(二) 編製基礎 

除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外，本財務報告係依歷史成本基礎編製，歷史成

本通常係依取得資產所支付對價之公允價值決定。 

(三)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1.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資產列為流動資產，非屬流動資產之所有其他資產則列為

非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12個月內實現之資產。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逾12個月用以交換、清償

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2.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負債列為流動負債，非屬流動負債之所有其他負債則列為

非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3）於資產負債表日後12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報導期間結束日後至少12個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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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約當現金係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

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定期存款或投資。 

(五) 基金 

基金係指本基金會之登記基金，因捐贈人限制或經董事會議決議而需專戶儲存

者。 

(六)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按照取得或建造時之原始成本及後續成本認列。原始

成本包括購買價格、使資產達到預期運作方式之必要狀態及地點之直接可歸屬成本

及未來拆卸、移除該資產或復原的估計成本。後續成本包括後續為增添、部分重置

或維修該項目所發生之成本。只有在與該項目有關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

基金會，且該項目之成本能可靠衡量時，才包括在資產之帳面金額或認列為一項單

獨資產。被重置部份之帳面金額應予除列。所有不符合資產定義之其他維修費用於

發生時列為當期費用。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後續衡量採成本模式，除土地、傳承資產(如歷史文物)

及非消耗性收藏品(如藝術品)，不予提列折舊，其他按估計耐用年限以直線法計提

折舊。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各項組成若屬重大，則單獨提列折舊，但實務上不可行

時，不在此限。 

估計耐用年限、殘值及折舊方法於報導期間結束日進行檢視，任何估計變動之

影響係推延適用。 

處分或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係以處分價款與資產帳

面金額兩者間之差額，認列於損益。 

(七) 淨值 

1.永久受限淨值：指法令或捐贈人所加永久性限制之淨值。 

2.暫時受限淨值：指法令或捐贈人所加暫時性限制之淨值。 

3.未受限淨值：指未受捐贈人所加限制之淨值，包括指定用途淨值及累積結餘(虧

損)等；其項目性質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1)指定用途淨值：指自未受限淨值中，經法令或董事會同意提撥為指定特定

用途淨值，支應未來計畫、投資、或有事項、擴充資產等。指定用途淨值，

應俟董事會決議後始可列帳。 

(2)累積結餘(虧損)：指未受限淨值截至本期止，未經指定用途之結餘或未經

彌補之虧損等。 

4.淨值其他項目：指造成淨值增減之其他項目。 

(八) 收入認列方法 

收入係按已收或應收對價之公允價值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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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應以折扣後淨額認列為無限制用途收入，同時增加無限

制用途淨值。 

2.特別活動收入 

(1)特別活動若為經常性或主要活動，以收入總額認列為特別活動收入，除促銷

成本以外之直接成本責任列為特別活動成本。特別活動若為偶發性活動、或

金額微小時，則以活動收入減除直接成本後之淨額列示。 

(2)前款所稱之促銷成本，係指工作人員之薪資及廣告費等支出，應認列為募款

費用。 

3.捐贈收入 

(1)受贈資產時，本基金會依捐贈人是否限制該捐贈資產之使用用途及限制程

度，而將捐贈收入劃分為永久限制用途捐贈收入、暫時限制用途捐贈收入或

無限制用途捐贈收入。 

(2)若受贈資產經捐贈人指定不得使用，但允許使用一部份或全部之孳息，則認

列為永久限制用途捐贈收入，同時將增加永久受限淨值。 

(3)捐贈人對捐贈資產所為之限定，若係於特定時間經過或特定目的達成前限制

該受贈資產之使用，則將其認列為暫時限制用途捐贈收入，同時增加暫時受

限淨值。 

(4)捐贈人對捐贈資產所為之限定條件，若可於受贈之同一會計期間解除或達

成，則本基金會於前後一致之政策下，於受贈時得立即認列為無限制用途捐

贈收入，同時將增加無限制用途淨值。 

(5)受贈資產價值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時，本基金會不應認列為捐贈收入。 

(6)受贈非貨幣性資產或勞務時，按其公平價值認列捐贈收入。 

4.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係依時間之經過按流通在外本金與所適用之有效利率採應計基礎認

列。 

(九) 所得稅 

本基金會依據行政院 102 年 2 月 26日修正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辦理結算申報，如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則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

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 

(十) 費用 

1.若費用之發生，可同時自限制用途及無限制用途淨值支應時，應先自限制用途

淨值下支用，不足時方得動用無限制用途淨值。 

2.費用應依支付現金數額、或所耗費資產之成本、或所負擔之債務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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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期費用應與當期收入配合。如收入已實現而相關支出尚未發生，則該項支出

依合理方法估計認列；如支出已發生而其有關收入尚未實現，則該項支出認列

為預付費用。 

4.廣告費除明確具有未來效益者，於發生時立即認列為費用。 

5.募款費用應於發生時立即認列。 

四、  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無。 

五、  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一) 現金及約當現金 

項          目  109 年 12 月 31 日  108 年 12 月 31 日 

庫 存 現 金  $ －  $ － 

活 期 存 款   1,978,049   6,308,704 

支 票 存 款   250,000   950,000 

合 計  $ 2,228,049  $ 7,258,704 

截至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現金及約當現金並無用途受限或提

供質押之情形。 

(二) 基金 

項          目  109 年 12 月 31 日  108 年 12 月 31 日 

創 設 基 金  $ 30,000,000  $ 30,000,000 

合 計  $ 30,000,000  $ 30,000,000 

本基金會將創設基金以定存方式存入銀行，截至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均未提供質押。 

(三) 所得稅 

本基金會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度之所得稅結算申報，均符合「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得免納所得稅。本基金會機關

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業經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核定至民國 107年度。 

六、  關係人交易：無。 

七、  質抵押之資產：無。 

八、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本基金會於 109 年 11 月簽訂中央廚房新建工程之契約書，規劃設立中央廚房，提

供製作獨居老人餐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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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重大之災害損失：無。 

十、  重大之期後事項：無。 

十一、  其他：無。 



社會福利支出 社會公益活動支出 小        計

用人費用

  薪資 281,248$     -$           281,248$      156,000$     

  職工保險費 -            -            -             2,690        

服務費用

  水電費 -            -            -             7,990        

  郵電費 -            -            -             13,516       

  專業服務費 -            -            -             30,000       

  公共關係費 -            -            -             124,150      

材料及用品消耗

  文具用品 -            -            -             8,147        

  燃料油脂 -            -            -             73,439       

  設備零件及耗材 -            -            -             1,100        

  其他用品 -            -            -             22,762       

捐（補）助費

  捐助費 4,961,411    19,413,551   24,374,962    -            

  補助費 244,500      -            244,500       -            

訓練費用

  訓練費用 -            -            -             -            

合計 5,487,159$   19,413,551$  24,900,710$   439,794$     

財團法人私立南六公益慈善基金會

功能別費用表

民國1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費用性質
業務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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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支出 社會公益活動支出 小        計

用人費用

  薪資 286,253$     -$           286,253$      156,000$     

  職工保險費 -            -            -             469          

服務費用

  水電費 -            -            -             7,373        

  郵電費 -            -            -             15,373       

  專業服務費 -            -            -             20,000       

  公共關係費 -            -            -             51,900       

材料及用品消耗

  文具用品 -            -            -             12,942       

  燃料油脂 -            -            -             62,949       

  設備零件及耗材 -            -            -             11,768       

  其他用品 -            -            -             43,594       

捐（補）助費

  捐助費 5,381,576    14,152,493   19,534,069    -            

  補助費 239,000      -            239,000       -            

訓練費用

  訓練費用 -            -            -             7,630        

合計 5,906,829$   14,152,493$  20,059,322$   389,998$     

行政管理支出

單位：新台幣元

財團法人私立南六公益慈善基金會

功能別費用表

民國1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費用性質
業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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